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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为适应我国气排球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便于在全国进一步的推广与交流，更好地引领气排球运动的健康发展，在总结2015、2016年全国范围使用《规则》的基础上，我们对2013年版的《气排球竞赛规则》进行了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吸纳近年来我国气排球运动发展的最新成果，力求规则更好地适应和促进我国气排球运动的发展，同时，保持规则的延续性与连贯性；修订中突出规则内容与条款的实效性、时代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利于裁判员临场判定，在内容和结构上比上一版均有较大的突破与完善。相信本规则的修订对我国气排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规范、指导和促进的作用。
目   录
比赛的特性
1
第一章 器材与设备
2
1比赛场地
2
1.1 面积
2
1.2 场地地面
2
1.3 场地上的线
2
1.4 裁判台、记录台、球队席
3
2 球网和球柱
4
2.1 球网
4
2.2 球网高度
4
2.3 网柱
5
3 球
5
第二章 比赛参加者
5
4比赛队
5
4.1球队的组成
5
4.2球队的位置
5
5队员装备
6

5.1服装
6

5.2运动鞋
6

5.3饰物
6
6参赛者的权利和责任
6
6.1 教练员
6

6.2队长和场上队长
7
第三章 比赛方法
7

7计分方法
7
7.1 胜一场
7
7.2胜一局
8
7.3得一分
8
7.4弃权与阵容不完整
8
8比赛的组织
8
8.1抽签
8
8.2准备活动
9
8.3开始阵容
9
8.4场上位置
9
8.5位置错误
10
8.6轮转
11
8.7轮转错误
11
第四章 比赛行为
12

9比赛的状态
12
9.1比赛开始
12
9.2比赛中断
12
9.3界内球
12
9.4界外球
12
10比赛中的击球
12
10.1球队的击球
12
10.2  击球的性质
13
10.3  击球时的犯规
13
11球网附近的球
14

11.1球通过球网
14
11.2球触球网
14
11.3球入球网
14
12球网附近的队员
14
12.1进入对方空间
14
12.2穿越中线进入对方场区
14
12.3触网
15
12.4队员在球网附近的犯规
15
13发球
15
13.1首先发球
15

13.2发球次序
15

13.3发球的允许
16

13.4发球的执行
16
13.5发球掩护
16
13.6发球时的犯规
16
13.7发球犯规与位置错误
17
14进攻性击球
17

14.1进攻性击球的定义
18

14.2进攻性击球的限制
18

14.3进攻性击球的犯规
18
15拦网
18
15.1拦网的定义
18

15.2拦网触球
19

15.3拦网与球队的击球
19

15.4拦网的犯规
19
第五章 比赛间断与延误比赛
20
16正常的比赛间断
20
16.1正常间断的次数
20

16.2请求间断
20

16.3比赛间断的连续
20

16.4暂停
20

16.5换人
21

16.6特殊换人
21

16.7不符合规定的请求
21
17延误比赛
22
17.1延误比赛的类型
22

17.2对延误比赛的判罚
22

18例外的比赛中断
22
18.1受伤
23

18.2外因造成的比赛间断
23
18.3被拖延的间断
23
19局间休息
23
19.1局间休息
23

19.2交换场区
24
第六章 不良行为
24
第七章 裁判员职责和法定手势
24
21裁判员的组成
25

22工作程序
25
23第一裁判员
26
23.1位置
26
23.2权利
26
23.3职责
27
24第二裁判员
28
24.1位置
28

24.2权利
28
24.3 职责
29
25 记录员
29
25.1位置
29

25.2职责
29
26 司线员
30
26.1位置
30

26.2职责
31
27 裁判员的法定手势
31
27.1第一、第二裁判员的手势
31

27.2司线员的旗示
31
附件1  裁判员手势图
附件2  司线员旗示图
附件3  气排球比赛记分表
比赛的特性
气排球比赛是两队在由球网分开的场地上进行比赛的集体项目。它可以有多种比赛方法，以适应各种不同性质比赛的需求。
比赛的目的，是各队遵照规则，将球击过球网，使其落在对方场区的地面上，而阻止落在本方场区的地面上。
比赛由发球开始，发球队员击球使其从网上规定的过网区飞至对区。比赛由此连续进行，直至球落地、出界或某一队不能合法地将球击回。
比赛采用每球得分制，当某队胜一球时，即得一分，同时获得发球权，并且队员按顺时针方向轮转一个位置。
第一章 器材与设备
	1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包括比赛场区和无障碍区。

	1.1
	面积

	
	比赛场区为长12米、宽6米的长方形。其四周至少有2-3米宽的无障碍区，从地面向上至少有7米高的无障碍空间。

	1.2
	场地地面

	
	场地地面必须平坦、水平、划一。不得有任何可能造成伤害队员的隐患，也不得在粗糙或易滑的地面上进行比赛。

	1.3
	场地上的线

	1.3.1
	所有的界线宽5厘米，其颜色须区别于场地颜色。

	1.3.2
	界线

	
	两条边线和端线划定了比赛场区。边线和端线都包括在比赛场区面积之内。

	1.3.3
	中线

	
	中线连接两条边线的中点。中线的中心线将比赛场区分为长6米，宽6米的两个相等的场区。

	1.3.4
	进攻线

	
	每个场区各画一条距离中线中心线2米的进攻线。进攻线（包括进攻线的宽度）前为前场区，进攻线后为后场区。进攻线外两侧各间距20厘米、长15厘米的三段虚线为进攻线的延长线。两条进攻线的延长线之间、记录台一侧边线外的范围为换人区。

	1.3.5
	发球区短线

	
	端线后两条边线的延长线上各画一条长15厘米，垂直并距离端线20厘米的短线，两条短线（包括短线宽度）之间的区域为发球区，发球区深度延至无障碍区的终端。

	1.3.6
	跳发球限制线

	
	在距端线后1米处画一条平行于且与端线长度相等的平行线为跳发球限制线；跳发球必须在该线后完成起跳动作。

	1.3.7
	教练员限制线

	
	从进攻线的延长线至端线延长线，距边线1.05米并平行于边线由一组长15厘米、间隔20厘米的虚线,组成教练员限制线；比赛中教练员活动区域为限制线外、球队席前的区域，球队其他成员坐在球队席上。

	1.4
	裁判台、记录台、球队席

	
	裁判台设在球网的一端。记录台设在裁判台对面的边线无障碍区外，记录台两侧设球队席。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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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气排球比赛场地图
	2
	球网和网柱                                             

	2.1
	球网


	
	球网架设在垂直地面中线上空。球网为黑色，长7米，宽0.8米，网孔为8厘米见方。网的上沿缝有5厘米宽的双层白色帆布，中间用柔软的钢丝绳穿过，网的下沿用绳索穿起，上下沿拉紧并固定在网柱上。球网的两端各系一条宽5厘米，长0.8米的标志带，垂直于边线。在两条标志带外沿、球网的不同侧面，分别设置长1.80米，直径1厘米的标志杆，高出球网1米。标志杆每10厘米涂有红白相间的颜色。

	2.2
	球网高度

	
	男子球网高度2.1米、女子球网高度1.9米。球网高度用量尺从场地中间丈量。球网两端离地面必须相等，不得超过规定高度2厘米。

	2.3
	网柱

	
	网柱用圆形光滑的金属材料制成。网柱分别架设在两条边线外0.5米～1米的中线延长线上。


	3
	球                                                     

	
	球为圆形，球的面料由柔软的高密度合成革材质制成。颜色为彩色。圆周长为72～78厘米，重量为120～140克，气压为0.15～0.18千克/平方厘米。一次比赛所用的球必须是同一特性、同一品牌的球。


第二章 比赛参加者
	4
	比赛队                                                  

	4.1
	球队的组成

	4.1.1
	一个队由10人组成，其中有1名领队，1名教练员，8名队员；领队、教练员可兼运动员。

	4.1.2
	只有登记在记分表上的球队成员，方可进入场地和参加比赛。一经教练员、队长在记分表上签名确认后，即不得更换。

	4.2
	球队的位置

	
	比赛中，队的成员应坐在他们场地一侧的球队席上；替补队员可以在本方场区的无障碍区外做无球的准备活动。

	5
	队员装备                                                   

	5.1
	服装

	
	队员服装要统一，上衣前后须有号码，序号为1～10号。身前号码至少15厘米高，身后号码至少20厘米高。号码笔画宽度至少2厘米。队长上衣应有一条与上衣颜色不同的长8厘米、宽2厘米的标志。

	5.2
	运动鞋

	
	运动鞋必须是没有后跟的柔软轻便的胶底鞋。

	5.3
	饰物

	
	不允许佩带任何易造成伤害的饰物。

	6
	参赛者的权利和责任                                             

	
	参赛者应遵守规则，并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的判决，不允许争辩。教练员和队长对全队成员的行为和赛风赛纪负责。

	6.1
	教练员

	6.1.1
	教练员赛前应核对记分表上登记的本队队员名单、号码，并签字确认。每局比赛前将该局上场队员位置表交给第二裁判员或记录台。

	6.1.2
	比赛中请求暂停和换人，在场外行使指导。教练员进行指导时可在球队席前、教练员限制线后的无障碍区域内站立或走动，但不得干扰或延误比赛。

	6.1.3
	比赛中教练员坐在本方靠近记录台一侧的球队席上。

	6.2
	队长和场上队长

	6.2.1
	队长应有队长标志，赛前在记分表上签字，并代表本队抽签。

	6.2.2
	比赛中如队长在场上，为当然的场上队长；如他被换下场时，由教练员或队长指定另一名场上队员担任场上队长。

	6.2.3
	在教练员缺席的情况下，场上队长在比赛中可以请求换人和暂停。

	6.2.4
	只有场上队长在死球时可以向裁判员请求:

	6.2.4.1
	对规则的执行进行解释；但当第一裁判员解释后，不得与裁判员纠缠与争辩，否则判该队“延误比赛”（规则17.1.5,17.2）。

	6.2.4.2
	转达本队队员提出的问题和请求。

	6.2.4.3
	如果对裁判员的解释不满意，可以选择抗议并立即向第一裁判员声明，保留其在比赛结束时将正式抗议写在记分表上的权利。

	6.2.5
	比赛结束后感谢裁判员，并在记分表上签字。


第三章 比赛方法
	7

	记分方法

	
	比赛采用每球得分制，即胜一球得一分。

	7.1 
	胜一场

	
	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胜两局的队为胜一场。如果1:1平局时，进行决胜局(第三局)的比赛。

	7.2
	胜一局

	
	第1、2局先得21分同时超过对方2分为胜一局，当比分20:20时，比赛继续进行至某队领先两分（22:20、23:21、……）为胜一局。决胜局，先得15分同时超过对方2分的队获胜，当比分14:14时，比赛继续进行至某队领先两分（16:14、17:15、……）为胜一局。决胜局8分时双方队员交换场地进行比赛，比赛按照交换时的阵容继续进行。

	7.3
	得一分

	7.3.1
	球成功地落在对方场区；

	7.3.2
	对方犯规；

	7.3.3
	对方受到判罚。

	7.4
	弃权与阵容不完整

	7.4.1
	某队被召唤后拒绝比赛，则宣布该队为弃权。对方以每局21:0的比分和2:0的比局获胜。

	7.4.2 
	某队无正当理由而未准时到达比赛场地，则宣布该队为弃权，处理同规则7.4.1。

	7.4.3 
	某队被宣布一局或一场比赛阵容不完整时，则输掉该局或该场比赛，判给对方胜该局或该场比赛所必要的分数和局数。阵容不完整的队保留其所得分数和局数。

	8
	比赛的组织

	8.1
	抽签

	
	比赛开始前和决胜局开始前，由第一裁判员召集双方队长抽签。

	8.1.1
	获先者选择其中一类：

	
	A：发球或接发球；

	
	B：场区。

	8.1.2
	另一方可挑选余下部分。

	8.2
	准备活动

	
	比赛开始前，两队各自在自己的半场练习10分钟。

	8.3
	开始阵容

	8.3.1
	每队场上必须始终保持5名队员或4名队员的比赛阵容。队员的轮转次序应按位置表登记的顺序进行。

	8.3.2
	位置表一经交给第二裁判员或记录员，除正常换人外，其阵容不得更改。

	8.3.3
	一局开始前，场上队员的位置与位置表不符时，须按位置表进行纠正，不予判罚。

	8.4
	场上位置

	
	发球队员击球时，双方队员(发球队员除外)必须在本场区内按轮转次序站位。图2，图3。

	8.4.1
	四人制比赛队员位置：靠近球网2号位（右）、3号位（左）二名队员为前排队员，另外二名队员1号位（右）、4号位（左）为后排队员。1号位队员与2号位队员同列，3号位队员与4号位队员同列，如图2。





图2  四人制场上队员位置图           图3  五人制场上队员位置图
	8.4.2 
	五人制比赛队员位置：靠近球网2号位（右）、3号位（中）、4号位（左）三名队员为前排队员，另外二名队员1号位（右）、5号位（左）为后排队员。1号位队员与2号位队员同列，4号位队员与5号位队员同列，如图3。

	8.4.3
	队员站位是否错误应根据其脚的着地部位判定：

	8.4.3.1
	同列前排队员至少一只脚的着地部分距离中线更近；五人制前排3号位队员与后排队员没有站位位置关系。

	8.4.3.2 
	同排队员站位规定：四人制前排右(左)边队员至少有一只脚的部分，比同排左(右)队员的双脚距右(左)边线更近。后排右（左）边队员至少一只脚的一部分，比同排另一名左（右）边队员的双脚距右（左）边线更近；五人制前排右(左)边队员至少有一只脚的部分，比同排中间队员的双脚距右(左)边线更近。后排右（左）边队员至少一只脚的一部分，比同排另一名左（右）边队员的双脚距右（左）边线更近。

	8.4.3.3
	发球击球后，队员可以在本场区和无障碍区的任何位置。

	8.5
	位置错误

	8.5.1
	当发球队员击球时，如果队员不在其正确位置上，则构成位置错误犯规。

	8.5.2
	当发球队员击球时的犯规与对方位置错误同时发生，则判发球犯规。

	8.5.3
	当发球队员击球后的犯规与对方位置错误同时发生，则判位置错误犯规。

	8.5.4
	位置错误判罚如下：

	8.5.4.1 
	该队被判失去1分，由对方发球；

	8.5.4.2 
	队员必须恢复到正确位置。

	8.6
	轮转

	8.6.1
	轮转次序、发球次序以及队员位置的确定均以位置表为依据。

	8.6.2
	某队得1分，同时得发球权后，所有队员必须按顺时针方向轮转一个位置，由2号位队员轮转至1号位发球。

	8.6.3
	如某队因对方被判罚而得1分，本方所得该分后也必须轮转一个位置，原该分该轮的发球队员不再发球，轮转由下一轮发球队员发球。

	8.7
	轮转错误

	8.7.1
	没有按照轮转次序进行发球为轮转错误，按照顺序进行如下判罚：

	8.7.1.1
	该队失1分，由对方发球；

	8.7.1.2
	队员的错误轮转次序必须纠正。

	8.7.2
	记录员应准确地确定其错误何时发生，从而取消该队自犯规发生后的所有得分，对方得分仍然有效。
如果不能确定犯规发生的时间，则仅判失1分，由对方发球。


第四章 比赛行为
	9
	比赛的状态  

	9.1
	比赛开始

	
	第一裁判员鸣哨允许发球，发球队员击球为比赛开始。

	9.2
	比赛中断

	
	裁判员鸣哨则比赛中断，但如果裁判员是由于比赛中出现犯规而鸣哨的，则比赛的中断实际上是由犯规的一刹那开始的。

	9.3
	界内球

	
	球触及比赛场区的地面包括界线为界内球。

	9.4
	界外球

	
	下列情况为界外球：

	9.4.1
	球接触地面的部分完全在界线以外；

	9.4.2
	球触及场外物体、天花板或非场上的成员等；

	9.4.3
	球触及标志杆、以及标志杆以外的球网、网绳或网柱；

	9.4.4
	球的整体从网下穿过；

	9.4.5
	球的整体或部分从过网区以外过网进入对方场区；

	9.4.6
	球的整体越过中线的延长线。

	10
	比赛中的击球

	
	比赛中队员与球的任何触及都视为击球，队员必须在本方场区和本方无障碍区空间击球。（规则15.1.3除外）

	10.1
	球队的击球

	
	每队最多击球三次（规则15.3.1除外）,无论是主动击球或被动触及，均作为该队的一次击球。

	10.1.1
	连续击球

	
	一名队员不得连续击球两次（规则10.2.3、15.2、15.3.1除外）。

	10.1.2
	同时触球

	
	两名或三名队员可以同时触球

	10.1.2.1
	同队的两名(或三名)队员同时触到球时，被记为两次(或三次)击球(拦网除外)。如果只有其中一名队员触球，则只记一次。队员之间的碰撞不算犯规。

	10.1.2.2
	两名不同队的队员在网上同时触球，比赛继续进行，获球一方可再次击球三次。如果该球落在某方场区之外，判对方击球出界。

	10.1.3
	借助击球

	
	队员在比赛场地内借助同伴或任何物体的支持进行击球。

	10.2
	击球的性质

	10.2.1
	球可以触及身体的任何部分。

	10.2.2
	球必须被击出，不可接住或抛出。

	10.2.3
	击球时（包括第一、二、三次击球），允许身体不同部位在一个动作中连续触球。

	10.3
	击球时的犯规

	10.3.1
	“四次击球”：一个队连续触球四次。

	10.3.2
	“借助击球”：队员在比赛场地内借助同伴或任何物体的支持进行击球。

	10.3.3
	“持球”：没有将球击出，造成接住或抛出。

	10.3.4
	“连击”：一名队员连续击球两次或球连续触及其身体的不同部位（规则10.2.3、规则15.2、规则15.3.1除外）。

	11
	球网附近的球

	11.1
	球通过球网

	
	球的整体必须通过球网上空的过网区进入对方场区。

	
	过网区是球网垂直面，其范围：

	
	上至天花板；下至球网上沿；两侧至标志杆及其延长线。

	11.2
	球触球网

	
	球通过球网时可以触及球网。

	11.3
	球入球网

	
	球入网后，在该队的三次击球内，可以再次击球。

	12
	球网附近的队员

	12.1
	进入对方空间

	
	在不妨碍对方比赛的情况下，允许队员在网下穿越进入对方空间。

	12.2
	穿越中线进入对方场区

	12.2.1
	队员的一只（两只）脚部分越过中线触及对方场区的同时，其余部分接触中线或置于中线上空是允许的，不判为犯规。

	12.2.2
	队员除脚以外，身体任何其它部位触及对方场区为犯规。

	12.2.3
	比赛中断后队员可以进入对方场区。

	12.2.4
	在不干扰对方比赛的情况下，队员可以穿越进入对方的无障碍区，但不得击球。

	12.3
	触网

	12.3.1
	队员触网即犯规，比赛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触网。

	12.3.2
	队员击球后可以触及网柱、全网长以外的网绳或其他任何物体，但不得干扰比赛。

	12.3.3
	由于球被击入球网而造成球网触及队员，不算犯规。

	12.4
	队员在球网附近的犯规

	12.4.1
	对方进攻性击球前或击球时在对方空间触球或触及对方队员。

	12.4.2
	从网下穿越进入对方空间并妨碍对方比赛。

	12.4.3
	整个脚越过中线踏及对方场区。

	12.4.4
	除脚以外的身体任何部分越过中线触及对方场区。

	13
	发球

	
	后排右（1号位）队员在发球区内将球击出而进入比赛的行动，称为发球。

	13.1
	首先发球

	13.1.1
	第一局和决胜局由抽签选定发球权的队首先发球。

	13.1.2
	第二局由前一局未首先发球的队发球。

	13.2
	发球次序

	13.2.1
	队员发球的次序按位置表上的顺序进行。

	13.2.2
	一局中首先发球之后，队员按下列规定进行发球：

	
	当胜一球时，必须轮转发球，由前排右（2号位）队员轮换至1号位发球。

	13.3
	发球的允许

	
	第一裁判员在发球队员已持球在手，并且双方队员已做好比赛准备时，鸣哨允许发球。

	13.4
	发球的执行

	13.4.1
	球被抛起或持球手撤离后，必须在球落地前，用一只手或手臂将球击出。

	13.4.2
	发球时球在手中移动或拍球是允许的。

	13.4.3
	发球队员在发球击球时，不得踏及端线和发球区以外地面。

	13.4.4
	跳发球起跳时，脚不得踏及或超越跳发球限制线。起跳空中击球后，脚可以落在任何位置。

	13.4.5
	发球队员必须在第一裁判员鸣哨后8秒钟内将球击出。

	13.4.6
	发球队员将球抛起，未触及发球队员而落地，允许再次发球，时间连续计算在8秒钟内。

	13.4.7
	发球队员在裁判员允许发球鸣哨的同时或之前发球，则重新发球。

	13.5
	发球掩护

	13.5.1
	发球队的队员个人或集体不得利用掩护阻挡对方观察发球队员和球的飞行路线。

	13.5.2
	发球队的队员个人或集体挥臂、跳跃或左右移动，或集体密集站位遮挡球的飞行路线，则构成发球掩护。

	13.6
	发球时的犯规

	13.6.1
	发球犯规

	
	下列犯规应判发球犯规进行换发球，即使对方位置错误。发球队：

	13.6.1.1
	发球次序错误；

	13.6.1.2
	没有遵守“发球的执行”的规定(规则13.4)。

	13.6.2
	发球击球后的犯规

	
	球被发出后，出现以下情况仍被判为发球犯规（规则13.7.2除外）：

	13.6.2.1
	球触及发球队队员或球的整体没有从过网区通过球网的垂直面；

	13.6.2.2
	界外球；

	13.6.2.3
	球越过发球掩护的个人或集体。

	13.7
	发球犯规与位置错误

	13.7.1
	如果发球犯规（规则13.6.1）与对方位置错误同时发生，判发球犯规。

	13.7.2
	如果发球后犯规（规则13.6.2），与对方位置错误同时发生，判位置错误犯规。

	14  
	进攻性击球

	14.1
	进攻性击球的定义

	14.1.1
	除发球和拦网外，所有直接击向对方的球都是进攻性击球。

	14.1.2
	在进攻性击球时，吊球是允许的，但击球必须清晰并不得接住或抛出。

	14.1.3
	球的整体通过球网垂直面（包括触及球网后再进入对方空间）或触及对方队员，则认为完成进攻性击球。

	14.2
	进攻性击球的限制

	14.2.1
	进攻线后（后场区），队员可以对任何高度的球完成进攻性击球，但：

	14.2.1.1
	击球起跳时脚不得踏及或越过进攻线（规则14.2.1.2除外）；

	14.2.1.2
	队员可以在进攻线前（前场区）完成进攻性击球，但球的飞行轨迹必须高于击球点，有明显向上的弧度过网进入对方场区；

	14.2.1.3
	击球后脚可以落在前场区；

	14.2.1.4
	接发球队队员不能对在本场区内高于球网上沿的对方发球完成进攻性击球。

	14.3
	进攻性击球的犯规

	14.3.1
	在对方空间击球。

	14.3.2
	击球出界。

	14.3.3
	在前场区，完成进攻性击球，球的飞行轨迹没有高于击球点，球过网时没有明显向上的弧度（包括水平飞向过网）。

	14.3.4
	对处于本场区内高于球网上沿的对方发球完成进攻性击球。

	15
	拦网

	15.1
	拦网的定义

	
	拦网是队员靠近球网,在高于球网处阻挡对方来球的行动，与触球点是否高于球网无关；只有前排队员可以完成拦网。

	15.1.1
	拦网试图

	
	没有触及球的拦网行动为拦网试图。

	15.1.2
	完成拦网

	
	触及球的拦网行动被认为完成拦网。

	15.1.3
	进入对方空间拦网

	
	允许拦网队员的手过网拦网，但不得干扰对方击球。过网拦网的触球必须在对方进攻性击球之后；在对方进攻性击球同时或之前拦网触球均为犯规。

	15.1.4
	当球飞向过网而尚未过网，有同队队员准备击该球时，不能过网完成拦网。

	15.1.5
	集体拦网

	
	两名或三名队员彼此靠近进行拦网为集体拦网。其中一人触球则完成拦网。

	15.2
	拦网触球

	
	在一个动作中，球可以迅速而连续触及一名或更多的拦网队员。

	15.3
	拦网与球队的击球

	15.3.1
	拦网的触球不算作球队三次击球中的一次击球。

	15.3.2
	拦网后可以由任何一名队员进行第一次击球，包括拦网时已经触球的队员。

	15.4
	拦网的犯规

	15.4.1
	后排队员完成拦网或参加完成拦网的集体。

	15.4.2
	拦对方的发球。

	15.4.3
	拦网出界。

	15.4.4
	从标志杆外进入对方空间拦网。

	15.4.5
	拦网队员过网拦网，在对方进攻性击球同时或之前触球。

	15.4.6
	当球飞向过网而尚未过网，有同队队员准备击该球时完成拦网。


第五章 比赛间断与延误比赛
	16
	正常的比赛间断                                                 

	
	正常的比赛间断有“暂停”和“换人”。

	16.1
	正常间断的次数

	
	每局比赛中，每队最多请求两次暂停和4人次（四人制）或5人次（五人制）换人，所换队员不受位置限制。

	16.2
	请求间断

	16.2.1
	在比赛死球时，裁判员鸣哨发球前，教练员或场上队长用正式手势，请求换人或暂停。

	16.2.2
	一局开始前允许请求换人，并计入换人次数

	16.3
	比赛间断的连续

	16.3.1
	一次或两次暂停与双方的各一次换人相连续，中间无须经过比赛过程。

	16.3.2
	同一队未经过比赛过程不得连续提出换人请求。但在同一次换人请求中可以替换1人或多人。

	16.4
	暂停

	16.4.1
	每次暂停时间为30秒。

	16.4.2
	暂停时，比赛队员必须离开比赛场区到球队席附近的无障碍区。

	16.5
	换人

	16.5.1
	换人必须在换人区内进行。

	16.5.2
	换人由教练员或场上队长请求，换人时，场外队员要做好上场的准备。

	16.5.3
	如果要替换二名或二名以上的队员，要用手势表明请求替换人次。

	16.6
	特殊换人

	
	某一队员受伤或生病不能继续比赛时，必须进行合法的换人。如果不能进行合法的换人时，可采用超出规则16.5限制的“特殊换人”。特殊换人时，场外的任何队员，都可以替换受伤队员，但受伤队员不可在本场比赛中再次上场比赛。

	
	特殊换人不作为换人的次数计算。

	16.7
	不符合规定的请求

	16.7.1
	下列情况为不符合规定的请求：

	16.7.1.1
	在比赛进行中或裁判员鸣哨发球的同时或之后提出请求；

	16.7.1.2
	无请求权的成员提出请求；

	16.7.1.3
	同一队未经过比赛过程再次请求换人；

	16.7.1.4
	超过所规定正常间断次数的请求。

	16.7.2
	在比赛中第一次没有影响和延误比赛的不符合规定的请求应予拒绝而不进行判罚。

	16.7.3
	同一场比赛中再次提出不符合规定的请求应判延误比赛。

	17
	延误比赛                                                     

	17.1
	延误比赛的类型

	
	一个队拖延比赛继续进行的不正当行动为延误比赛。包括以下行为：

	17.1.1
	换人延误时间；

	17.1.2
	在裁判员鸣哨恢复比赛后，拖延暂停时间；

	17.1.3
	请求不合法的替换；

	17.1.4
	再次提出不合法的请求；

	17.1.5
	球队成员拖延比赛的继续进行。

	17.2
	对延误比赛的判罚

	17.2.1
	“延误警告”和“延误判罚”是对全队的延误比赛的判罚。

	17.2.1.1
	延误比赛的判罚对全场比赛有效。

	17.2.1.2
	所有延误比赛的判罚都记录在记分表上。

	17.2.2
	在一场比赛中，对一个队的成员的第一次延误比赛，给与“延误警告”。

	17.2.3
	在一场比赛中，同一队的任何成员造成任何类型的第二次以及其后的延误比赛，都给与“延误判罚”，对方得1分，并由对方发球。

	17.2.4
	局前和局间的延误比赛判罚记在下一局中。

	18
	例外的比赛间断

	18.1
	受伤

	18.1.1
	比赛中出现严重伤害事故，裁判员应立即中断比赛，允许医务人员进入场地。该球重新比赛。

	18.1.2
	如受伤队员不能进行合法替换和特殊替换，则给予受伤队员5分钟的恢复时间。一场比赛中同一队员只能给予一次恢复的时间。

	
	5分钟后仍不能进行比赛，该队被宣布阵容不完整（规则7.4.3）。

	18.2
	外因造成的比赛间断

	
	比赛中出现任何外界干扰，都应停止比赛，该球重新进行。

	18.3
	被拖延的间断

	18.3.1
	任何意外的情况阻碍比赛进行时，第一裁判员、比赛组织者和主管委员会成员共同研究决定，采取措施使比赛恢复正常。

	18.3.2
	一次或数次间断时间累计不超过2小时：

	18.3.2.1
	如果比赛仍在原场地进行，间断的一局应保持原比分、原队员和原场上位置，已结束的各局保留比分。

	18.3.2.2
	如比赛改在另外场地进行，则间断的一局应取消，但保持该局开始的阵容和位置，重新比赛，已结束的各局比分保留。

	18.3.3
	一次或数次间断时间累计超过2小时，则全场比赛重新开始。

	19   
	局间休息与交换场区

	19.1
	局间休息

	
	第一局结束后休息2分钟，决胜局前休息3分钟。

	19.2
	交换场区

	19.2.1
	第一局结束后，比赛队交换场区。

	19.2.2
	决胜局中某队获得8分时，两队交换场区，不休息，队员在原来的位置继续比赛。

	
	如果没能及时交换场区，应在此错误被发现时立即进行交换，保留交换场区时两队已得比分。


第六章 不良行为
	20.1
	轻微的不良行为

	
	对轻微的不良行为不进行处罚，但第一裁判员有责任防止运动队出现接近被处罚程度的行为。
这里使用两种形式：
1） 通过场上队长进行口头警告；
2） 向相关队的成员出示黄牌，虽然没有处罚，但要登记在记录表上，警告该队其行为已经接近被处罚的程度。

	20.2
	给予处罚的不良行为

	
	队的成员对裁判员、对方、同伴或观众的不良行为，按程度分为3类。

	20.2.1
	粗鲁行为：违背道德准则或文明举止。

	20.2.2
	冒犯行为：诽谤或侮辱的言语或形态，或有任何轻蔑的表示。

	20.2.3
	侵犯行为：人身攻击、侵犯或威吓行为。

	20.3
	判罚的实施

	20.3.1
	轻微的不良行为
警告：不处罚
——形式1：口头警告；
——形式2：出示黄牌。

	20.3.2
	粗鲁行为：裁判员出示红牌，对方得一分并发球。

	20.3.3
	冒犯行为：裁判员出示红牌+黄牌(同持一手)，取消该局比赛资格，无其它判罚。被判罚的球队成员必须坐在本队球队席上。如果被判罚的是教练员，则失去该局的指挥权利。

	20.3.4
	侵犯行为：裁判员出示红牌+黄牌(双手分持)，取消该场比赛资格，离开比赛控制区，无其它判罚。

	20.4
	不良行为的判罚是针对个人，全场比赛有效，记录在记分表上。

	20.5
	同一成员在同一场比赛中重犯不良行为，按判罚等级加一级判罚，即对该成员的判罚要重于前一次。

	20.6
	对冒犯行为或侵犯行为的判罚，无须有先一次的判罚。

	20.7
	场上队员被取消该局或该场比赛资格，必须立即进行合法的替换，不得继续参加该局或该场的比赛。如果不能进行合法替换，则宣布该队“阵容不完整”（规则7.4.3）

	20.8
	局前与局间的不良行为

	
	局前与局间的不良行为，按规则20.3进行判罚，并记录在下一局中。


第七章 裁判员职责与法定手势
	21       裁判员组成                                                       

	
	一场比赛的裁判员由第一裁判员、第二裁判员以及二名司线员，一至二名记录员组成。

	22
	工作程序

	22.1
	比赛过程中只有第一裁判员和第二裁判员可以鸣哨。

	22.2
	裁判员鸣哨中止比赛后，应立即以法定手势表明：

	22.2.1
	第一裁判员鸣哨中止比赛，他应指出：

	
	a)得分的队；

	
	b)犯规的性质；

	
	c)犯规的队员（必要时）；

	22.2.2
	第二裁判员鸣哨中止比赛，他应指出：

	
	a)犯规的性质；

	
	b)犯规的队员（必要时）；

	
	c)跟随第一裁判员指出得分的队。

	
	第一裁判员不用出示犯规性质和指出犯规队员，只指出得分的队。

	22.2.3
	如果是双方犯规，他们都要按顺序指出：

	
	a)犯规的性质；

	
	b)犯规的队员（必要时）；

	
	c)应发球的队。

	23
	第一裁判员

	23.1
	位置

	
	第一裁判员站在球网一端的裁判台上执行其职责，他的水平视线必须高出球网上沿50厘米。

	23.2
	权力

	23.2.1
	他自始至终领导该场比赛，对所有裁判员和球队成员行使权力。比赛中，他的判定为最终判定，如果发现其他裁判员的错误，他有权改判。他甚至于可撤换不称职的裁判员。

	23.2.2
	他有权决定涉及比赛的一切问题，包括规则中没有规定的问题。

	23.2.3
	他不允许对其判定进行任何讨论。但当场上队长提出请求时，他应对判定所依据的规则和规则的执行给予解释。

	
	如果场上队长表示不同意他的解释，并立即声明保留比赛结束后将抗议写在记分表上的权力时，他必须准许。

	23.3
	职责

	23.3.1
	比赛前，第一裁判员：

	23.3.1.1
	检查场地，器材和比赛用球；

	23.3.1.2 
	主持双方队长抽签；

	23.3.1.3 
	掌握两队准备活动。

	23.3.2
	比赛中，第一裁判员有权：

	23.3.2.1 
	向球队提出警告；

	23.3.2.2 
	对不良行为和延误比赛进行判罚。

	23.3.2.3
	判定：

	
	a)发球犯规和发球队位置错误，包括发球掩护；

	
	b)比赛击球犯规；

	
	c)高于球网和球网上部的犯规；

	
	d)进攻性击球犯规；

	
	e)过网拦网犯规；

	
	f)球的整体从网下空间穿越；

	
	g)后排队员完成拦网；

	
	h)穿越中线进入对方场区犯规。

	23.3.3
	比赛后，检查记分表并签字。

	24
	第二裁判员

	24.1
	位置

	
	第二裁判员站在第一裁判员对面，比赛场区外的网柱附近，面向第一裁判员执行其职责。

	24.2
	权力

	24.2.1
	第二裁判员是第一裁判员的助手，但他也有自己的权限。当第一裁判员不能继续工作，代替第一裁判员执行工作。

	24.2.2
	可以用手势指出他权限以外的犯规，但不得鸣哨，也不得对第一裁判员坚持自己的判断。

	24.2.3
	掌管记录台的工作。

	24.2.4
	监督球队席上的球队成员，并将他们的不良行为报告给第一裁判员。

	24.2.5
	允许比赛暂停和换人的请求，掌握间断时间和拒绝不符合规定的请求。

	24.2.6
	掌握各队暂停和换人的次数，并将第二次暂停和第四人次或第五人次的换人告诉第一裁判员和有关教练员。

	24.2.7
	发现队员受伤，他允许其进行特殊换人，或给予5分钟的恢复时间。

	24.2.8
	检查比赛场地的条件，主要是前场区。比赛中他还要检查球是否符合比赛的要求。

	24.3
	职责

	24.3.1
	在每局开始、决胜局交换场区，以及在必要的时候，检查场上队员的实际位置是否与位置表相符。

	24.3.2
	在比赛中，第二裁判员对以下犯规做出判断，鸣哨并做出手势：

	24.3.2.1
	队员网下穿越进入对方场区和空间；

	24.3.2.2
	接发球队位置错误；

	24.3.2.3
	队员触及球网和第二裁判员一侧的标志杆；

	24.3.2.4
	后排队员完成拦网；

	24.3.2.5
	球触及场外物体；

	24.3.2.6 
	球的整体或部分从过网区以外过网，飞入对方场区，或触及他一侧的标志杆；

	24.3.2.7
	第一裁判员难以观察时，球触及地面。

	24.3.3
	比赛结束后，在记分表上签字。

	25

	记录员

	25.1
	位置

	
	记录员在第一裁判员对面的记录台，面对第一裁判员执行其职责。

	25.2
	职责

	25.2.1
	记录员在比赛前和每局前:

	25.2.1.1
	按照规定程序登记有关比赛和比赛队的情况，包括队员的姓名、号码，并获得双方队长和教练员的签字；

	25.2.1.2
	根据位置表登记各队的开始阵容。

	25.2.2
	记录员在比赛中：

	25.2.2.1
	记录得分；

	25.2.2.2
	掌握各队的发球次序，在球队询问发球次序时，及时、准确地告知发球队或发球队员。发现发球次序错误应在发球后立即通知裁判员。

	25.2.2.3
	掌握并登记暂停和换人次数，并通知第二裁判员；

	25.2.2.4
	对违背规则的间断请求及时告知裁判员；

	25.2.2.5
	在每局结束及决胜局8分时，及时告知裁判员；

	25.2.2.6
	记录各种判罚和不符合规定的请求；

	25.2.2.7
	在第二裁判员指导下登记其它事件，如特殊换人、恢复时间，被拖延的间断，外因造成的间断等；

	25.2.2.8
	掌握局间休息时间。

	25.2.3
	记录员在比赛结束后：

	25.2.3.1
	登记比赛最终结果；

	25.2.3.2
	如果有提出抗议的情况并得到第一裁判员同意，允许队长将有关抗议的内容写在记分表上；

	25.2.3.3
	在记分表上签字后，取得双方队长和裁判员签字。

	26
	司线员

	26.1
	位置

	
	两名司线员，其位置站在两名裁判员右侧场区角端，距场角0.5-1米处，各自负责其一侧的端线和边线。

	26.2
	职责

	26.2.1
	用旗（40厘米×40厘米）按旗示执行其职责：

	26.2.1.1
	当球落在他负责的线附近时，示意“界内”或“界外”；

	26.2.1.2
	球触及接球人身体后出界，示意“触手出界”；

	26.2.1.3
	示意球触及标志杆、发球后球从过网区外过网等；

	26.2.1.4
	示意发球击球时场内队员脚踏出场区之外（发球队员除外）；

	26.2.1.5
	发球队员脚的犯规；

	26.2.1.6
	球从标志杆外过网进入对方场区。

	26.2.2
	在第一裁判员询问时，必须重复其旗示。

	27
	裁判员的法定手势                                      

	27.1
	第一、第二裁判员的手势

	
	裁判员必须以法定手势（见附件1）指出鸣哨的原因（犯规的性质或准许比赛间断的目的等）。手势应有短时间的展示。如果是单手做手势，应用与犯规队或请求队同侧的手表示。

	27.2
	司线员的旗示（见附件2）


附件1 裁 判 员 手 势 图

	表明的性质
	裁判员手势

	1.允许发球：

  挥动发球队  

一侧手臂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2.png]




	2.得分、发球队：

平举发球队

一侧手臂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3.png]




	3.交换场地：

  两臂在体前、

体后绕体旋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4.png]




	4.暂停：

一臂屈肘抬起，

另一手手掌放

在该手指尖上，然后指明提出请求的队。

出示者：一裁 二裁（1）
	[image: image5.png]




	5.换人：

两臂屈肘在

胸前绕环

出示者：一裁 二裁（2）
	[image: image6.png]




	6.警告（轻微不良行为）

一手持黄牌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7.png]




	7.粗鲁行为：

一手持红牌

对方得一分并发球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8.png]




	8.冒犯行为：

一手持红、黄牌

取消一局比赛资格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9.png]




	9.侵犯行为：
一手持红牌、
一手持黄牌。

取消该场比赛资格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10.jpg]





	10.一局或全场比赛结束
两臂在胸前交叉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11.png]




	11.发球时未抛起：

   一臂慢慢举起，

掌心向上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12.png]




	12.发球延误：

     举起八个手指并分开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13.png]




	13.发球掩护或拦网犯规

      两臂上举，

    掌心向前

出示者：一裁 二裁（3）
	[image: image14.png]





	14.位置或轮转错误：

     一手食指在体前绕环

出示者：一裁 二裁（4）
	[image: image15.png]




	15.界内球：

手臂和手

斜指向地面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16.png]




	16.界外球：

   两臂屈肘上举，
手掌向后摆动

出示者：一裁 二裁（5）
	[image: image17.png]




	17.持球
屈肘慢举前臂，
掌心向上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18.png]




	18.连击：

     举起两个手指并分开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19.png]




	19.四次击球：
     举起四个手指

并分开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20.png]




	20.发球未过网和队员触网：

   一手触犯规队一侧球网

出示者：一裁 二裁（6）
	[image: image21.png]




	21.过网击球或过网拦网
  一手掌心向下，

前臂置于球网上空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22.png]




	22.队员进攻性击球

犯规或前场区击球犯规：

   一臂向上举起，
 前臂向下摆动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23.png]





	23.进入对方场区或球从网下通过
  手指指向中线

出示者：一裁 二裁（7）
	[image: image24.png]




	24.双方犯规或

重新发球

两臂屈肘，

竖起拇指

出示者：一裁 二裁（8）
	[image: image25.png]




	25.触手出界：

用一手掌摩擦另一手屈肘上举的指尖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26.jpg]




	26.延误警告和判罚

两臂屈肘举起，用黄牌指手腕（警告）或用红牌指手腕（判罚）
出示者：一裁
	[image: image27.jpg]





附件二：司线员旗示图

	表明的性质
	司线员旗示

	1. 界内球：
向下示旗
	[image: image28.png]




	2.界外球：
向上示旗
	[image: image29.png]




	3.触手出界：

  一手举旗，另一手放置在旗顶上
	[image: image30.png]





	4.球触标志杆或队员发球时脚的犯规

   一手举旗晃动，

另一手指标志杆或端线
	[image: image31.png]




	5.无法判断：
两臂胸前交叉
	[image: image32.png]





附件3.气排球比赛记分表（四人制、五人制）
[image: image33.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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